
内公资发 〔2023〕15号

关于印发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的通知

自治区各委、办、厅、局,各有关事业单位,各盟市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服务机构,各招标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了规范全区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和其他交

易服务费用,保障专家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经公开

征求意见及征求自治区本级各部门单位意见后制定 《内蒙古自治

区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现印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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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请参照执行。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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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

第一条 为促进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工作法治化规范化运

行,保障评标评审专家合法权益,规范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评标评

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自治区评标评审

专家管理的规定,制定本支付标准。

第二条 本支付标准适用于自治区本级各部门、单位自行组

织开展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评标评审工作以及自治区各级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服务机构组织开展的公共资源交易项目评标评审工作

所产生的专家劳务报酬支付。

第三条 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由评标评审费和其他补助两

部分构成。

第四条 专家劳务报酬按照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在专家

评标评审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

构支付。

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为税前收入,税款由专家负担,由招

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代扣代缴。

第五条 评标评审费按照评标评审时间的时数进行计算和支

付。超过整数时数不足0.5小时的按该小时费用半数支付,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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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含0.5小时)以上至1小时按增加1小时计算。

评标评审时间以系统通知的专家到达评标评审地点时间为计

算起点,迟到专家以实际签到时间为计算起点,至完成评标评审报

告签署的时间止 (不含隔夜评标评审夜间休息等非评标评审时间)。

第六条 评标评审费按下列标准计算。

(一)评标评审在当天完成的:

1.评标评审时间在2小时以内的,按每人每次300元支付;

2.评标评审时间超过2小时且总评标评审时间不超过8小时

的,超过部分每增加1小时增加100元;

3.评标评审时间超过8小时的,超过部分每增加1小时增加

150元,当天最高1200元。

(二)评标评审时间超过一天的,超过部分,按每小时100

元计算 (上半天从8点半开始计时,下半天从14点开始计时),

每天最高1000元。

(三)专家承担同一项目多个标段,或者多个子项目评标评

审的,按照同一项目计算评标评审时间。

(四)按要求从国家级专家库和区外的行业专家库中抽取的

专家或者经批准由招标人、采购人特邀的专家,可在此基础上适

当上浮 (可参照专家所在地标准执行),同一项目,既有区外专

家,又有区内专家的,执行同一标准。

开展跨省远程异地评标评审项目主、副场专家劳务报酬原则

上分别按照当地省级部门规定的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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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

(五)评标评审专家协助质疑答复,按200元/人/次计发。

(六)担任评标评审小组组长的专家,8小时以内增发100

元,超过8小时增发200元。

(七)评标评审专家迟到30分钟以上1个小时以内的,不影

响评标评审的,扣除评标评审费100元;迟到1小时以上的,取

消专家评标评审资格,重新补充抽取专家。

(八)评标评审过程中故意拖延评标评审时间,经工作人员

提醒拒不改正的,扣除评标评审费100元。

第七条 其他补助按下列标准计算。

(一)误工补助。已经到达评标评审地点的专家,按规定须

回避或评标评审因故取消、改期的,属于异地评标评审的,提供

补助300元,其他费用按本条第 (二)款和第十一条执行;属于

本地评标评审和远程异地在线评标评审的,提供补助100元。

(二)交通补助和在途补助。

1.本地评标评审和远程异地在线评标评审,不提供交通补

助和在途补助。

2.专家赴异地现场评标评审,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应当提供交通补助和在途补助。

交通补助费用凭乘坐两地有效公共交通工具凭证实报实销。

公共交通工具包括飞机经济舱、火车硬卧 (正高级技术职称可乘

坐软卧)、高铁/动车二等座 (正高级技术职称可乘坐一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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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客运汽车,需要票据的,专家应在回程后7日内将票据寄到

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

在途补助标准为180元,包含市内交通补助80元和误餐补

助100元。在途期间凡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统一安排用

餐的,专家应向安排用餐单位交纳伙食费。

相邻盟市、旗县无直达公共交通工具,需自驾车前往的,按

照专家所在地城市间交通费标准报销。例如,从呼和浩特市区到

所属各旗县间的城市间交通补助费包干标准 (含往返)分别为:

土默特左旗60元、和林格尔县60元、托克托县80元、武川县

60元、清水河县140元。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提供交

通工具的,不再领取城市间交通补助费。

第八条 专家评标评审期间应适当安排休息,以保证评标评

审质量。评标评审结束时间超过12∶00或18∶00时,招标人或

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当为专家统一安排午餐或晚餐。

不超过1小时的用餐休息时间,计入评标评审时间。

第九条 异地评标评审专家,如果无法在评标评审当天往

返,招标人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安排专家用餐及住宿,并承担

相关费用,相关费用参照招标人执行的差旅费管理标准执行。

第十条 专家未完成评标评审工作擅自离开评标评审现场,

或在评标评审活动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不得发放劳务报酬和报

销异地评标评审差旅等费用。发放后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对所

发放的劳务报酬和异地评标评审差旅等费用予以追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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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评标评审专家不得以任何理由向招标人或其委托

的代理机构索要本支付标准外的额外报酬,对违反规定的专家,

由所评标评审项目行业监督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将处理结果反馈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本标准所称本地评标评审,是指专家在库注册的

评标评审区域 (以下简称注册区域)与评标评审地点在同一地区

(盟市、旗县)。

本标准所称异地评标评审,是指专家注册区域与评标评审地

点不在同一地区,专家需到项目评标评审现场进行评标评审。

本标准所称远程异地在线评标评审,是指专家注册区域与评

标评审地点虽不在同一地区,但专家无须到项目评标评审现场,

按照就近和便利原则选择远程异地在线评标评审专家席位,通过

信息网络进行的全程电子评标评审。

第十三条 除评标评审专家外,评委会成员中的招标人代

表、采购人代表除相关食宿外,不得领取任何报酬。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招标人,包括招标人、采购人、委托

人、出让转让方等交易项目发起主体。

第十五条 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评标评审项目专家劳

务报酬支付标准严格执行本办法规定标准,其他未进入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进行评标评审项目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可参照执行。

第十六条 本标准实行动态管理,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物

价水平变动等因素动态调整。

—7—



第十七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印发 <内蒙古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和其他交易

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公资管发 〔2017〕16号)同时

废止。

 内蒙古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3年10月24日印发

—8—


